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學生就學補助申請表 

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 學號  電話  

科別 老人服務事業科 學制 
五專 

日間部  
班級 年級     班 

身分證字號  地址  

申請項目 

學費、雜費、實習（驗）費、書籍費、電腦網路使用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等均依實

際繳納金額補助，並匯入受補助人帳戶，但如經受補助人同意，補助金亦得由代繳費

用人領取。 

住宿費僅核予無獲補助之住校生，依實際繳納金額補助，並匯入受補助人帳戶，但

如經受補助人同意，補助金亦得由代繳費用人領取。 

膳食費           。 

其他就學補助金            。 

附件：檢附資料影本請整齊裝訂浮貼於申請表後。 

審核結果 

□審核通過，核發補助膳食費        元。 

            其他就學補助金        元。 

□審核不通過，原因：□資格不符 □資料未齊 □其他 

 

老人服務事業科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主任 

應繳文件檢查表 

■ 1.申請表 

■ 2.領據 

■ 3.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、存摺影本 

■ 4.其他佐證資料： 

成績證明書。 

家庭狀況描述(200-300字以上) 。 

其他證明文件(如年所得證明)。  

   * 申請文件應依序裝訂。 

   * 每張申請表僅限申請一項目補助。 

  



 

 

申請須知 

1.申請條件 

      本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原住民專班在籍學生，除第一學期外上一學期學業總成績達六十五分

（含）以上者。已領取其他同性質項目補助者，不得申請。如經事後查核，有重複申領補助之情

形，將依本原則追繳補助金。特殊學生則以專簽處理。 

2.補助項目： 

      包括學費、雜費、實習（驗）費、書籍費、住宿費、電腦網路使用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、 

  膳食費及其他就學補助金。 

3.發給方式：            

  (1）學費、雜費、實習（驗）費、書籍費、電腦網路使用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等均依實際繳納金 

      額補助，並匯入受補助人帳戶，但如經受補助人同意，補助金亦得由代繳費用人領取。 

  (2）住宿費僅核予無獲得補助之住校生，依實際繳納金額補助，並匯入受補助人帳戶，但如經受 

      補助人同意，補助金亦得由代繳費用人領取。 

  (3）膳食費補助 1500元/人/月為上限，且每學期補助至多 4個月。 

  (4）其他就學補助金補助 5000元/人/月為上限，且每學期補助至多四個月。 

 4.申請手續： 

   本就學補助申請經導師推薦後送老人服務事業科科辦公室辦理，經科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
  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件各一份： 

   (1)就學補助申請表。 

   (2)成績證明書。 

   (3)家庭狀況描述(200-300字以上) 。 

   (4)其他證明文件(如年所得證明)。 

   申請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  (1)每學期申請補助以一次為限。 

   (2) 舊生申請補助應於學期開學前二週內完成，第一學期入學之一年級新生可於開學後二週內完 

       成申請。 

 5. 本就學補助金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之受贈收入專款專用。 

 

 

請確實繳交至承辦單位，經承辦人收件後並確認資料無誤，才得以完成本次申請流程，未符規定

者，一律退件。【請勿直接放桌上】 

  



 

 

收        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茲收到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支付 就學補助金 

新臺幣    萬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 整 

 

立據人親筆簽名(或蓋章)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郵局局號： 

郵局帳號： 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
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 

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（以下稱「本校」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「個資法」）第八條第一

項規定，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  台端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理

及利用  台端資料： 

一、 蒐集之目的：一 0 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、一二九 會計與相關服務、一二 0 稅務行政(辦理演講

及核銷鐘點費、交通費等所需)。 

二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Ｃ○○一、Ｃ○○二、Ｃ○○三、Ｃ○三一、Ｃ○五一。 

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一） 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/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/本校

因執行該項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
（二） 地區：台灣地區。 

（三） 對象：當事人本人或與本業務相關之當事人以外第三人或機關。 

（四） 方式：傳送相關訊息至電子郵件信箱或其他合理之利用方式。 

四、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 

（一） 得向本校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（二） 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（三） 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、處理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

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。 

（四） 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洽:06-2112751。 

五、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 

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校將無法提供台端報

銷演講相關費用服務。 

 

 



 

 

學生資料黏貼單 

 

身分證(正面) 身分證(反面) 

學生證(正面) 學生證(反面) 

存簿影本 

 


